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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发布《深圳市20大先进制造业园区空间布局规划》
的通知

信息提供日期 : 2022-06-06 11:30  信息来源：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推进制造强市建设的工作部署，以高质量产业空间保障先进制造业发展，依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

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规划。

　　一、总体要求

　　（一）指导思想。

　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坚持“一个尊重、五个统筹”城

市发展要求，以先进制造业为主阵地，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优化产业空间形态，完善产业集群生态，培育产业发展动能，提升产业发展质量，打造一批错位

协同发展、高端要素集聚、核心功能突出的先进制造业园区，为深圳担当好“双区”建设历史使命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。

　　（二）工作目标。

　　到2025年，建成辨识度高、集群集聚、承载力强的先进制造业园区体系，制造业压舱石地位进一步巩固，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增强，形成横向协同、纵向

贯通的集群生态体系，面向未来的先进制造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支柱。

　　到2030年，形成集约高效、融合辐射、优势突出的先进制造业园区格局，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国内示范效应的先进制造业基地，支撑深圳成为全

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城市。

　　（三）布局原则。

　　1.规划引领、统筹布局。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引领作用，统筹考虑自然地理格局、资源承载能力、国土开发适应性等基础条件，优化空间资源配置，合理

布局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，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。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，系统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布局，突出先进制造业

主体地位，因地制宜打造产业集群，强化产业链纵深拓展和升级再造。按照“错位协同发展”的原则，明确各园区产业发展主导方向，鼓励位于不同区域、发

展条件互补的园区开展精准对接与合作，推动形成主导功能清晰、各具特色、优势互补、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制造业空间发展格局。

　　2.严守底线、科学划定。按照集中连片、产住分离的原则，在宝安、龙岗、龙华、坪山、光明、盐田、大鹏新区、深汕特别合作区合理划定先进制造业园

区。坚持底线思维，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原则上先进制造业园区应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内，禁止占用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

等各类保护区域。园区规划建设应满足“三线一单”环境管控要求，涉及基本生态控制线等城市控制性区域的，应满足相应管控要求。

　　3.功能协同、产城融合。强化园区生产制造主导功能，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环节优先向园区集聚，原则上园区内产业用地以普通工业用地为主。坚持

以人为本，注重产城融合发展，系统推进先进制造业园区与城市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有机衔接，将先进制造业园区及周边区域生活、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设

施纳入产业集聚区统筹布局，保证生产工作和居民生活的有序进行。

　　4.强化供给、分步实施。按照近期、中期、远期目标在先进制造业园区内合理确定启动区（2021-2022年）、拓展区（2023-2025年）、储备区（2026-

2030年），加快释放连片工业用地。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，大力推进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，积极拓展规划新增产业空间，加快盘活存量低效产业

空间，结合各区产业用地供应时序，引导高端制造项目优先落在能最快提供产业用地的园区，为项目落地实施提供空间保障。

　　二、园区布局

　　充分考虑全市各区产业基础、发展规划、空间承载等情况，在宝安、龙岗、龙华、坪山、光明、盐田、大鹏新区、深汕特别合作区等8个区选取产业基础

比较好、具有空间保障能力的区域打造20大先进制造业园区，其中宝安区(含前海)4个、龙岗区3个、龙华区3个、坪山区3个、光明区4个、盐田区和大鹏新区

合建1个、深汕特别合作区2个；总规划用地面积约300平方公里，按照启动区、拓展区、储备区有计划释放工业用地面积约60平方公里。

所在区 序号 先进制造业园区名称 重点布局产业集群方向

宝安区

1 燕罗先进制造业园区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、智能终端、网络与通信

2 石岩先进制造业园区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、超高清视频显示、网络与通信

3 新桥东先进制造业园区 工业母机、激光与增材制造、精密仪器设备、智能机器人

4 福海-沙井先进制造业园区 激光与增材制造、智能终端、超高清视频显示、网络与通信

龙岗区

5 西部先进制造业园区 网络与通信、半导体与集成电路、智能终端

6 中部先进制造业园区 智能终端、现代时尚、超高清视频显示

7 东部先进制造业园区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、超高清视频显示、安全节能环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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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华区 8 九龙山先进制造业园区 网络与通信、工业母机、半导体与集成电路、高端医疗器械

9 鹭湖-清湖先进制造业园区 智能终端、网络与通信、激光与增材制造、安全节能环保、精密仪器设备

10 黎光-银星先进制造业园区 智能终端、新能源、高端医疗器械、工业母机、激光与增材制造

坪山区

11 金沙-碧湖先进制造业园区 生物医药、高端医疗器械、大健康

12 高新南先进制造业园区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、智能终端、新材料

13 高新北先进制造业园区 智能网联汽车、新材料、激光与增材制造

光明区

14 凤凰先进制造业园区 超高清视频显示、安全节能环保

15 马田先进制造业园区 精密仪器设备、智能传感器、现代时尚

16 玉塘先进制造业园区 高端医疗器械

17 公明先进制造业园区 新材料、生物医药

盐田区、大鹏新区 18 东部滨海先进制造业园区 生物医药、高端医疗器械、大健康、海洋产业

深汕特别合作区
19 鹅埠-小漠先进制造业园区 智能网联汽车、新能源、安全节能环保、新材料、海洋产业

20 鲘门先进制造业园区 智能机器人

　　三、保障措施

　　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

　　成立市先进制造业园区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，常务副市长、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，市各相关部门、各区为成员单位。领导小组负

责指导先进制造业园区规划建设，研究重大规划、重大政策和重要问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各相关区成立区先

进制造业园区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园区发展规划编制、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工作、实施和统筹指导园区开发建设、运营等工作。

　　（二）强化空间保障。

　　到2025年，保持270平方公里工业区块线范围基本稳定；到2035年，全市规划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不低于20%。依托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全

市层面划定产业集聚区，统筹配置城市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。深入推进大面积产业用地整备，确保优质先进制造业项目有地可落。创新存量低效工业用地

盘活机制，强力推进旧工业区连片升级改造。健全产业准入机制、发挥产业监管作用，提升产业空间综合管理效能。

　　（三）加快项目落地。

　　建立成熟地块供给机制，对先进制造业园区重点产业项目，在规划、土地、环保等方面超前服务，开展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工作。优化重大项目立项审

批流程，加大对入驻先进制造业园区项目支持力度，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考核机制。

　　（四）加大资金支持。

　　鼓励市、区两级设立园区投资发展基金，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建设。统筹各类基金，重点投资园区制造业企业，支持企业重要项目建设和转型升

级。鼓励各园区建立“招投联动”机制，通过债权融资、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支持企业。成立园区上市培育服务机构，提供综合性、一站式、多样化的上市服

务，推动园区制造业企业上市。

　　（五）强化考核评估。



　　建立健全园区发展考核评估机制，实行长效化、动态化、连续性的考核管理，明确各项重点任务关键时间节点，不定期开展督查督办，强化考核结果应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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